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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407

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77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的部分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参加本次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

: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9

日交易日

9:30-11:

30

，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2014

年

12

月

28

日

15:00

至投票结束

时间

2014

年

12

月

29

日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港兴三路北段济南药谷

1

号楼

B

座

3302

。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王鹏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授权代理人

112

人，代表股数

174,317,991

股，占公司总股本

774,

048,768

股的

22.519%

，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

12

人，代表股数

165,

346,986

股，占公司总股本

774,048,768

股的

21.36%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00

人，代表股数

8,

971,005

股，占公司总股本

774,048,768

股的

1.159%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齐鲁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列席了会议。

四、会议审议、表决并通过的提案

1.

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赞成票

167,026,386

股，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95.82％

，反对票

7,243,545

股

,

弃权票

48,060

股）；

该事项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2.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提案 （赞成票

161,647,286

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92.73％

，反对票

7,268,605

股

,

弃权票

5,402,100

股；

3.

关于公司与齐鲁置业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融资互相担保的提案（赞成票

161,647,

286

股，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92.73％

，反对票

12,638,605

股

,

弃权票

32,100

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赞成票

1,734,348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4%,

反对

票

12,638,605

股

,

弃权票

32,100

股）；

4.

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济南利华晟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银

行贷款担保额度的提案 （赞成票

161,647,286

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92.73％

， 反对票

12,

670,705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赞成票

1,734,348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4%,

反对

票

12,670,705

股

,

弃权票

0

股）；

5.

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深圳市胜义环保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银行贷款担保额度的

提案（赞成票

167,026,386

股，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95.82％

，反对票

7,224,705

股

,

弃权票

66,

900

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赞成票

7,113,448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38%,

反对

票

7,224,705

股

,

弃权票

66,90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庆新、韩晓龙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209

证券简称：达意隆 公告编号：

2014-059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张颂明先生通

知：

张颂明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864

万股高管限售股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此次

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12

月

26

日， 购回交易日为

2015

年

12

月

26

日（可提前购回），质押期间该股份不能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张颂明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7,917.54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55%

；

其此次质押所持公司股份为

86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3%

，累计质押所持公司股份为

1,96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6%,

占其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

24.81%

。

特此公告。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209

证券简称：达意隆 公告编号：

2014-060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

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4:30

在广州市萝岗

区云埔一路

23

号公司六号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

10

人，代表股份数量

87,740,7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4.9390%

。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87,499,820

股，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

44.815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40,900

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

0.1234%

。其中，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为

9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

8,565,27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3870%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颂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投票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

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以

87,501,820

股同意、

238,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77%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其中中小投资者（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8,326,

371

股同意，

238,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2108%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委托张平律师和何晓婷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

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６

股票简称：北生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４

—

０９１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以电话及传真方式发

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现场表决

方式在北海市茶亭路

３３

号北海香格里拉大饭店二楼深圳厅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经监事审议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顾建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６

股票简称：北生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４

—

０８９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以电话及传真方式发

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现场表决

方式在北海市茶亭路

３３

号北海香格里拉大饭店二楼深圳厅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经董事审议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顾国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顾国平、王忠华、刘士林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由顾国平先生担任主任委

员（召集人）；选举花炳灿、刘士林、顾国平担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由花炳灿先生担任主

任委员（召集人）；选举李占国、花炳灿、郑敏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由李占国先生担任

主任委员（召集人）；选举刘士林、李占国、张凌兴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刘士

林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顾国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苏忠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陈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陈琳：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陈琳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历任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企划部经理、证券部经

理；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任宁波

ＧＱＹ

视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任麦王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任上海斐讯数

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加入公司。陈琳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陈琳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６

股票简称：北生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４

—

０９０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已于

会议召开

７

日前通知全体职工。应到会职工

１３

人，实际到会职工

１１

人，代表公司

８４．６２

％

的职工。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选举 陈琳（

４２９００１１９８１１１０４７７０９

）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以上事项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人，占与会职工总数

１００ ％

；

不同意

０

人，占与会职工总数

０ ％

；

弃权

０

人，占与会职工总数

０ ％

；

附：陈琳简历

陈琳，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在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董事长秘书、企划部经理、证券部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在宁波

ＧＱＹ

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任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在麦王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任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在上海斐讯数据通

信技术有限公司任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加入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６

股票简称：北生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４

—

０８８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茶亭路

３３

号北海香格里拉大饭店二楼会议室。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授权代表人数

１７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３３２１２０９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８．４１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１７３

代表决股份总数（股）

３３２１２０９７

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８．４１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８．４１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非流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０

代表股份

０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０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２

代表股份

２２９３６１１１

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８１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５．８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

１７１

代表股份

１０２７５９８６

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２．６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２．６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

请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并进行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序号 议 案 内 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

例（

％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

是否

通过

是否

特别

决议

事项

议案一

关于公司变更名称及经营范

围的议案

３３１８９０９７ ９９．９３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６

是 否

议案二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３１３３５９７ ９９．７６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５５００ ０．２３

是 否

议案三

关于智诚合讯与斐讯通信签

署合作协议的议案

３３１３３５９７ ９９．７６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５５００ ０．２３

是 否

议案四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智诚合

讯与绿地香港签署的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项下相关事宜的

议案

３３１３３５９７ ９９．７６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５５００ ０．２３

是 否

议案五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５－１

选举顾国平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３３１３３５９７ ９９．７６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５５００ ０．２３

是 否

５－２

选举王忠华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３３１２９６９７ ９９．７５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９４００ ０．２４

是 否

５－３

选举郑敏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

３３１２９６９７ ９９．７５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９４００ ０．２４

是 否

５－４

选举张凌兴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３３１２９６９７ ９９．７５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９４００ ０．２４

是 否

５－５

选举李占国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３３１２９６９７ ９９．７５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９４００ ０．２４

是 否

５－６

选举花炳灿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３３１２９６９７ ９９．７５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９４００ ０．２４

是 否

５－７

选举刘士林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３３１２９６９７ ９９．７５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９４００ ０．２４

是 否

议案六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６－１

选举顾建华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３３１１４２９７ ９９．７１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９４８００ ０．２８

是 否

６－２

选举顾云锋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３３１１２３９７ ９９．７０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９６７００ ０．２９

是 否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情况

序号 议 案 内 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

例（

％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

是否

通过

是否

特别

决议

事项

议案一

关于公司变更名称及经营范

围的议案

３３１８９０９７ ９９．９３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６

是 否

议案二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３１３３５９７ ９９．７６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５５００ ０．２３

是 否

议案三

关于智诚合讯与斐讯通信签

署合作协议的议案

３３１３３５９７ ９９．７６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５５００ ０．２３

是 否

议案四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智诚合

讯与绿地香港签署的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项下相关事宜的

议案

３３１３３５９７ ９９．７６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５５００ ０．２３

是 否

议案五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５－１

选举顾国平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３３１３３５９７ ９９．７６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５５００ ０．２３

是 否

５－２

选举王忠华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３３１２９６９７ ９９．７５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９４００ ０．２４

是 否

５－３

选举郑敏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

３３１２９６９７ ９９．７５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９４００ ０．２４

是 否

５－４

选举张凌兴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３３１２９６９７ ９９．７５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９４００ ０．２４

是 否

５－５

选举李占国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３３１２９６９７ ９９．７５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９４００ ０．２４

是 否

５－６

选举花炳灿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３３１２９６９７ ９９．７５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９４００ ０．２４

是 否

５－７

选举刘士林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３３１２９６９７ ９９．７５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９４００ ０．２４

是 否

议案六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６－１

选举顾建华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３３１１４２９７ ９９．７１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９４８００ ０．２８

是 否

６－２

选举顾云锋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３３１１２３９７ ９９．７０ ３０００ ０．０１ ９６７００ ０．２９

是 否

三、律师见证情况

通力律师事务所陈鹏律师、范骏祺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参加平安银行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回报投资者对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方便投

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经本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协商一致，本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对通过平安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自助渠道申购和

定期定额方式（包括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和柜台）申购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３４０００１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

１６３４０２

）、兴全全球视野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３４０００６

）、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３４０００７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４０００８

）、兴全磐稳增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３４０００９

）、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６３４０６

）、兴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３４０７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３４０９

）和兴全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３４１１

）（以下简

称“上述基金”）的投资者继续给予申购费率优惠。

一、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费率优惠方式

１

、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及自助终端渠道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通过平安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及自助终端渠道申购上述基金的投资者，均享受申购

费率优惠，即原前端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含）的，前端申购费率实行

８

折优惠（如

优惠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前端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

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注：投资者通过平安银行网点柜面渠道申购上述基金，不享受优惠费率。

２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

１

）投资者通过平安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仅限于前端收费模

式），原前端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含）的，按原费率的

４

折享受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

按照

０．６％

执行）；原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用的，仍按原前端费率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平安银行现场柜台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原前端申购费率（含分级费

率）高于

０．６％

（含）的，前端申购费率实行

８

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照

０．６％

执

行）；原前端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三、重要提示

１

、基金交易委托、费率最终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

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所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２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平安银行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各营业网点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１１－３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ａｎ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２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本次活动解释权归平安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

平安银行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

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兴全商业

模式基金参加光大银行电子渠道定期定额

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回报投资者对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

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兴全商业模式

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前端代码：

１６３４１５

）参加光大银行电子渠道定投申购

费率优惠活动。

一、活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优惠费率

在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光大银行电子渠道进行的兴全商业模式优选股票型基金定投申

购，享有申购费率四折起优惠。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四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

费率）等于和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本公司在光大银行销售的其余基金，通过光大银行电子渠道进行定投申购，享有申购费

率八折起优惠。详情敬请留意光大银行的有关公告。

三、因客户违约导致在优惠活动期内基金定投申购不成功的，无法享受以上优惠。若投资

者申请基金定投业务的基金处于暂停申购（或暂停大额申购）状态，是否确认由注册登记机构

根据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判定。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中国光大银行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５

（全国）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２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该活动解释权归光大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光

大银行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

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

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

等效理财方式。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中国邮储银行为旗下两基金销售机构及

定投费率优惠的的公告

根据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下简称

“邮储银行”）签订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起，邮储银行开始销售本公司旗下两只基

金：兴全轻资产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前端代码：

１６３４１２

）和兴全商业模式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前端代码：

１６３４１５

），仅限前端模式。同时开通上述基金的定投和转换业

务。

一、销售机构情况

名 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１３１

号

法定代表人：刘安东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０

（全国）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二、定期定额投资及定投优惠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起，本公司通过邮储银行开始办理兴全轻资产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前端代码：

１６３４１２

） 和兴全商业模式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前端代码：

１６３４１５

）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业务（以下简称 “本业务”）。

投资者办理本业务应与邮储银行签订协议，并实行自愿参加的原则，投资者可随时办理

申请办理本业务和申请终止本业务。投资者申请开办本业务应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但每

期扣款（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申购费） ，超过

１００

元的必须为

１００

元的整数倍。根

据邮储银行业务规定定投的约定申请金额最大为

５０００

元（含）。目前仅开通前端定投业务，相

关业务规定和办理程序遵循邮储银行的规定。

投资者通过邮储银行成功办理的上述基金定投计划，可享受前端定投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

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低于

０．６％

；按照

０．６％

执行。

１

、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开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放

式基金账户。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可携带有效身份证及相关业务凭证，具体办理程

序遵循邮储银行的相关规定。

２

、 定期定额申购的申购费率和计算方式与日常前端申购业务相同， 详见各相关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更新）。

三、基金转换业务

１

、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

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且属同一注册登记机构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

的份额的行为。目前，本公司仅接受场外前端申购模式的基金转换申请。

２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转换补差费组成，即：基金转换费

＝

转出基金赎回

费

＋

转换补差费。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收取转换补差费；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

基金转换时，不收取转换补差费。具体转换费用的费率详见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ｃｏｌｕｍｎ．ｄｏ

？

ｍｏｄｅ ＝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ｐｉｃ＆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ｄ ＝１０＆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ｄ ＝

６６４＆ｃｈｉｌｄ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ｄ＝３７７９

。

３

、上述基金的最低赎回、转换转出及最低持有份额为

１００

份，若基金份额持有人单个交易

账户中单只基金份额余额低于上述转换最低份额， 当基金 持有人申请将账户中该基金全部

份额进行转换为另一只基金时，不受上述转换最低份额限制。

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某笔转换申请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小于上述最低持

有份额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将被强制赎回。敬请投资者注意转换份额的设定。

●

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敬请投资

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参加邮储银行个人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回报投资者对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本公司

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协商一致，决定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邮储银行开展的个人网上银行、手机

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１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２

（前端）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６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７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８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９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４０６

兴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７

（前端）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９

（前端）

兴全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４１１

兴全轻资产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１２

（前端）

兴全商业模式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１５

（前端）

二、活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优惠费率

通过邮储银行个人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进申购（不含定期定额申购）上述指定基金产品

的个人投资者，均享有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即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

４

折优惠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若享有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

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和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１

、 本优惠仅针对在正常申购期的各开放式基金的个人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申购手续费

费率，不包括：（

１

）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的定期定额申购（只享有邮储银行基金定投优惠）、基

金转换费率；（

２

）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３

）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２

、客户通过个人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办理申购业务的实际申请日期处于优惠期的，可依

规则享受相应优惠。实际申请日期，为客户通过邮储银行按照交易规则向本公司提交申购申

请的工作日。基金开放申购日

１５

：

００

之前成功受理的交易，实际申请日为当日；基金开放申购

日

１５

：

００

以后的，以及非开放申购日的交易，实际申请日均为该基金下一个开放申购日。

３

、若投资者申购的基金处于暂停申购（或暂停大额申购）状态，是否确认由注册登记机构

根据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判定。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０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２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该活动解释权归邮储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邮

储银行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

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

2014-69

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无修改提案、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议案否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分别发布了《关于召开二〇一四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

场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4:30

在成都锦江宾馆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

80

号）召

开。董事长姜阳先生因身体原因请假，委托副董事长颜广彤先生代为主持会议。独立董事张彬

先生、监事董晶女士、职工监事陈鹏先生及副总经理李朝晖先生因事请假，公司其余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会议，并对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截止

2014

年

12

月

24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持有公司股票并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计

20

人，代表股份数

16391.305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294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5

人，代表

股份数

14085.134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1879%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5

人，代表股份数

2306.171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064%

。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独立董事津贴标准调整为

6

万元整（含税）

/

年，按季度平均发放。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的交通费、食宿费以及按《公司章程》行使职权所需的合理费用由公司财务据实

支付。

独立董事

2014

年度津贴按调整后的方案执行。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6360.5155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1%

；反对

30.7901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9%

；弃权

0

股。

2

、审议《关于选举冯琨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选举冯琨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相同。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6357.3155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9%

；反对

19.7901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2%

；弃权

14.2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派范利亚、李奥利律师出席会议，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了现

场见证，并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之见证意见。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

2014-70

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以电子邮

件、电话或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

16

：

00

在成都锦江宾馆召开。会议由副董事

长颜广彤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7

人，占公司董事总数的

77.78%

。其中董事长姜阳

先生因身体原因请假，委托副董事长颜广彤先生代为表决；独立董事张彬先生因事请假，委托

独立董事唐琳女士代为表决。监事会成员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在不影响本公司日常经营及发展且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本公司将使用不超过

5000

万

元人民币的自有闲置资金投资国债回购、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理财产品、券商定向资产管理产

品、信托产品等低风险理财产品，上述投资额度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有效期

内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12

月

30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公告》。

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

2014-71

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在不影

响日常经营及发展且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为最大限度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及收益水平，

使用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投资国债回购、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理财产品、券商定

向资产管理产品、信托产品等低风险理财产品，上述投资额度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一年

内有效，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相关事宜。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投资概况

1

、投资目的：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发展且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及收益水平，为公司及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本公司拟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

2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在该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

、投资品种：国债回购、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理财产品、券商定向资产管理产品、信托产品

等低风险理财产品，不得进行二级市场股票投资。

4

、投资期限：上述投资额度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5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6

、提供理财产品的金融机构不得为本公司关联方。

二、审批程序

本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

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25

号

--

证券投资》、《公司章程》及《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规模未超过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同意

授权本公司经营层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

目前，本公司财务状况稳健，在不影响日常经营及发展且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经过充

分的预估和测算，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

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

、投资风险：

（

1

）本公司投资理财产品以稳健为原则，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但收益率受到市场影响，

可能发生波动。

（

2

）本公司将根据资产情况和经营计划决策投资额度和投资期限，且投资种类存在浮动

收益的可能，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

、风险控制措施：

（

1

）本公司证券事务部会同财务部的相关人员及时分析和跟踪短期理财产品投向、项目

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

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本公司将及时予以披

露；

（

2

）本公司财务部需建立台账对短期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

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

3

）本公司内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每半年

末应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

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

4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

5

）实行岗位分离操作：投资业务的审批、资金入账及划出、买卖（申购、赎回）岗位分离。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健，在不影响日常经营及发展且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运用自有

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的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对于上

述事项，公司已建立、健全了相关的证券投资及内控制度，且制定了风险控制措施。公司使用

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的自

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的理财产品。

六、备查文件

1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